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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河南省中原智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建设路晏曲段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鲍经理

项目名称 河南省中原智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项目简介

河南省中原智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4 月 28 日，注册地位于荥阳市建设路晏曲

段，法定代表人为符耐芳。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成套电气设备的生产；机电产品、仪器

仪表（不含医用）、建材的销售；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及技术推广；研发、生产、销售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交流充电桩及附件、直流充电机及附

件；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加工、生产、销售与售后服务；成套电气设备的售后服务。

项目组人员 杨蕊、高立

现场调查人员 杨蕊、高立 调查时间 2023.4.17
建设单位（用人单

位）陪同人员
鲍经理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杨蕊、高立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2023.4.18

建设单位（用人单

位）陪同人员
鲍经理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现

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检测结果

用人单位重点评价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粉尘噪声。粉尘共检测 7 个点位，均符合国家限值要

求；噪声共检测 7个点位，均符合国家限值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1）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和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2019 年按第 1号修改单修改版）的规定，用人单

位属于“C34 通用设备制造业”中的“C348 通用零部件制造”行业，其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

为“严重”，但该企业只涉及本行业最后组装工序且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均符合国家职

业接触均限值要求，故将该企业职业病风险判定为“一般”。根据《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健康委员会令[2020]第 5 号）相关规定，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

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检测、评价结果应

当存入本单位职业卫生档案，并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报告和劳动者公布。

（2）加强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



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

（3）加强职业卫生培训工作，提高劳动者的自我防护意识。

（4）严格履行职业病危害告知义务，签订劳动合同时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

及其后果、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和待遇等如实告知，并在劳动合同中写明。

（5）按照《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48 号）的规定，

及时、如实向职业卫生监督管理部门申报危害项目，并接受职业卫生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管

理。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